
109年 01月 08日第四批審查複評意見回覆表 

1.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四批次提案評定案： 

審查意見 回覆及辦理情形 

一、

整體

性建

議 

(一)未來提案辦理整體規劃設計時，

建議須有藍綠帶的整體規劃與系統性

論述，並得就流域或區域的整體改善

與特色發展，考量於空間、水質、水

體結構、陸域植被帶整合或延伸，從

點、線進而擴大形成面，而能符合水

域與陸域的一體性，亦能提供野生生

物更大而完整的活動空間。 

已納入意見參考，將於後續規

劃設計階段時需依照基地環境

周邊之藍綠帶生態條件及空間

型態，進行通盤性規劃。 

⚫ 太平溪案詳 P23,2. 環境友

善規劃設計原則； 

⚫ 成功案詳 P20,2. 環境友

善規劃設計原則。 

(二)河道水體、濱溪水陸交界岸緣、

陸域綠帶有其自上游而下游的縱向變

化，改善工程應考量如何形成其自上

而下的連續性，以提供生物棲息空間

與自然擴散的廊道。故規劃與設計

時，宜先有流域(或海岸)整體特性思

維，再就改善段河道位置發展符合其

河域位置的地理、水文、環境特性。 

已納入意見參考，本次提送兩

案皆不直接接觸到河川及海洋

水體，將於後續規畫設計及施

工階段減少對於河川高灘地及

海陸交界地帶的侵擾，以維護

該地區生態環境。 

⚫ 太平溪案詳 P12, 2. 擬定生

態保育原則； 

⚫ 成功案詳 P10, 2. 擬定生

態保育原則。 

(三)臺灣溪流環境特色，上中游河道

係由巨石、漂石、圓石形成不規則河

道，下游則多以砂、泥、礫形成寬而

平流的河道與岸緣，建議相關提案設

計應考量河段所在溪流位置及原始底

床材質組成，以利溪流自然形態與週

邊環境相融合。 

已納入意見參考，後續於太平

溪其他河段之相關計畫將會以

恢復其河川型態及其自然環境

特色為主要考量。 

⚫ 太平溪案詳 P23,2. 環境友

善規劃設計原則，項目

（9）。 

(四)提案如屬自然度較高環境，建議

應先考量生物的活動空間完整性，再

考量活動設施對生態的影響(如燈

光、水泥結構、自行車道、棧道…

等)。如為必要設施，除了減少量體

與考量替代性自然材料外，更應要有

適合的補償設計，儘量減少設施對生

態與自然景觀的影響；如在人口密集

度高的空間，建議於考量在地 

民眾活動與發展需求與具文史價值景

觀時，可思考有無減少既有的設施量

體 (如路寬)而增加生物的活動空間

的可能性。 

已納入意見參考。本次提送兩

案皆不屬於生態敏感帶，將於

細部設計階段時透過公民參與

以及跨部會溝通平台會議來檢

討設施的必要性，以避免過度

設施的建置及對地方生態增加

不必要侵擾。 

⚫ 太平溪案詳 P23,2. 環境友

善規劃設計原則； 

⚫ 成功案詳 P20,2. 環境友

善規劃設計原則。 



(五)生態檢核作業依本計畫執行作業

注意事項規定，應於工程生命週期各

階段中落實辦理，且輔導顧問團隊須

建立生態人員與設計、施工人員交流

與對話平台；另公民參與及經營管理

計畫部分應確實回應於相關設計中。 

已納入意見參考。 

(六)植栽選用應以原生鄉土樹種為

主，不宜大量栽植外來種，並以國土

綠網概念進行營造。 

已將本次審查會議提送之附件

資料海岸類植栽樹種建議表納

入量。 

⚫ 太平溪案植栽建議清單詳

P24, 表 6 太平溪水岸景觀

植栽建議表； 

⚫ 成功案詳 P21, 表 4植栽建

議表。 

(七)生態檢核、調查及相關評析成

果，應納入設計考量，並經生態檢核

與設計團隊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

設計；生態檢核建議採行之生態策略

及保育原則，建議納入補充說明書及

監造計畫，並提出施工階段最適切工

程配置方案及環境生態異常狀況之處

理原則。 

本次提送兩案皆委託生態檢核

公司就該區域之生態條件提出

生態保育原則以及環境友善規

劃設計原則。詳各案計畫書之

三、前置作業辦理進度，（一）

生態檢核辦理情形以及四、提

報案件內容，（一）整體計畫概

述。 

(八)請縣市政府應加強府內各局處橫

向聯繫及溝通，建議府內生態檢核團

隊宜協助各局處運用生態檢核作業及

相關評析成果，以利回饋於設計層

面。 

遵照辦理，提供生態檢核以及

相關生態環境資料以利後續規

劃設計階段之用。 

(九)建議管理維護計畫應有管理強度

頻率之概念，且與地方能量結合。工

程維護管理階段，建議可增列定期監

測計畫範圍棲地品質及確認保全對象

狀況，以利評估該工程生態保育措施

之執行成效。 

已納入意見參考。 

(十)建議各縣市政府可將工程施工現

址之現勘及督導，納入所成立之水環

境改善輔導顧問團隊工作範圍。 

已納入意見參考。 

(十一)配合水環境大賞及縣市優良案

例與操作模式，建議可辦理成果發表

會，分享成果擴大前瞻計畫的示範效

果。 

已納入意見參考，本年度也將

辦理全國水環境觀摩參訪計

畫，參考其他縣市之成果案

例，提供本府及水環境團隊學

習參考。 

 

 



二、 針對離島地區或其他具有較特殊生態

環境之提案，請縣市政府確實要求施工廠商

提出生態保育措施計畫並納入施工計畫內，

按生態檢核結果先行落實辦理生態保育後再

行施工，避免施工過程嚴重干擾，影響生態

棲地環境。 

遵照辦理，本次提送兩案皆不

屬於生態敏感區域之內，同時

也以委託生態檢核公司就該區

域之生態條件提出生態保育原

則以及環境友善規劃設計原

則。 

⚫ 太平溪案生態檢核資料詳

P12, 三、前置作業辦理進

度，（一）生態檢核辦理情

形，以及 P23,2. 環境友

善規劃設計原則。 

⚫ 成功案生態檢核資料 P10, 

三、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一）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以及 P20,2. 環境友善規

劃設計原則。 

三、 為避免過去縣市政府推動建設過程常

見之｢只建不管｣缺失，致影響計畫推動效

益，請各縣市政府應將後續營運管理部分納

入規劃考量並依實需逐年編列相關維管預

算。本計畫後續批次評核審查及績效訪查等

作業，亦將營運管理妥善性納入評估指標，

請各縣市政府確實辦理。 

遵照辦理，將請府內相關營運

單位編列常態性維管預算；同

時於後續規劃設計階段檢討設

施的必要性及維護管理之便利

性，以降低後續經營管理上的

需求。 

⚫ 太平溪案詳 P37, 九、營運

管理計畫； 

⚫ 成功案詳 P34, 九、營運管

理計畫。 

四、 有關海岸類之植栽樹種選用，請各縣

市政府參考會中楊委員嘉棟提供建議表單

(詳附件二)，並依個案屬性及現地實際條件

參考使用。 

遵照辦理，將與本團隊之生態

環境顧問研議植栽選擇的適宜

性。 

詳細植栽清單如下: 

⚫ 太平溪案植栽建議清單詳

P24, 表 6 太平溪水岸景觀

植栽建議表； 

⚫ 成功案詳 P21, 表 4植栽建

議表。 

五、 本計畫第四批次提案經本複評及考核

小組逐案討論完成評定，本次同意核列案

件，請於會後即開始辦理相關測設及發包前

置作業；如無特別規定辦理期程者，原則上

請於 109 年 2 月底前完成規劃設計案發

包、109 年 5 月底前完成工程案發包、109 

年底前完工為目標。 

已將該意見轉達府內相關權責

單位，以確保計畫辦理期程。 

預計計畫期程如下: 

⚫ 太平溪案詳 P35表 11 計畫

期程表； 

⚫ 成功案詳 P31表 9 計畫期程

表。 

六、 各縣市政府執行水環境改善分項案 遵照辦理，將於規劃設計階段



件，請依本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項第十四點

規定辦理，應於工程生命週期各階段落實辦

理生態檢核、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並納入

相關採購契約規範。 

進行生態檢核及辦理公民參

與，同時將相關資訊公開於本

計畫之專屬網站上。詳

http://watertt.bexweb.tw/。 

七、 本計畫朝設施減量及減少水泥化方向

推動，並應融入逕流分擔及出流管制理念，

請確實納入計畫內推動執行。 

遵照辦理，將於細部設計階段

時透過公民參與以及跨部會溝

通平台會議來檢討設施的必要

性，以避免過度設施的建置及

對地方生態增加不必要侵擾，

同時將逕流穩定及出入流管制

之概念納入考量。 

⚫ 太平溪案詳 P23,2. 環境友

善規劃設計原則； 

⚫ 成功案詳 P20,2. 環境友

善規劃設計原則。 

八、 本次複評考核小組通過案件(詳附件

三)，請各縣市政府依個案複評意見及與會

委員建議辦理，並將相關意見參採及落實情

形納入水環境改善計畫之整體計畫工作計畫

書完成修正，於核定後兩週內送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本部為水利署各河川局)備查後

辦理 

資訊公開。 

遵照辦理。 

九、 評核階段各審議會議及地方說明會等

所提意見，請各縣市政府列表回應及辦理資

訊公開，並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

部為水利署各河川局)確實追蹤相關辦理情

形。 

遵照辦理。 

十、 本計畫第四批次評定同意核列之分項

案件，如需提報相關生態保育措施計畫者，

應提報水環境改善計畫專案審查小組審認通

過後再辦理工程。 

遵照辦理。 

十一、 本次會議與會委員針對個案所提意

見，請幕僚單位納入後續訪查重點。 

遵照辦理。 

 

  

http://watertt.bexweb.tw/


2.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四批次評定結果之複評意見： 

◎ 臺東縣太平溪水岸景觀環境改善計畫 

 複評意見 回覆及辦理情形 

補助機關

分項案件

意見 

1、 原則同意核列。 

2、 請檢討施工期間大量土

方轉移對棲地之影響及

整體之防汛道路系統之

合宜性，並加強民眾參

與溝通。 

3、 植栽選用應以地方鄉土

樹種為主，以營造生態

綠廊。 

1、 感謝支持本案。 

2、 將於規劃設計階段檢討土方

轉換之確切數量及合宜性，

並與生態檢核團隊及本團隊

之生態環境顧問確立相關生

態友善原則，同時將舉辦公

民說明及交流會議，蒐集地

方意見並調整設計內容。相

關說明詳 P24環境友善規劃

設計原則，第五項。 

3、 將會參考複評會議所提供之

植物清單並與本案之生態環

境顧問所提出的植物名單進

行檢討，挑選出適宜本案之

本土植栽。詳細植栽清單請

見: P24, 表 6 太平溪水岸

景觀植栽建議表。 

整體計畫

意見 

本計畫地方多所關切，請加

強民眾參與，後續設計內容

需邀請相關環團及地方人

士，整合地方意見後再發

包。  

水環境輔導團隊後續將會持續協

助規劃設計及工程團隊辦理公民

說明與參與會議，蒐集相關意

見，以利計畫推行。。 

 

  



◎ 臺東縣成功生態公園營造計畫 

 複評意見 回覆及辦理情形 

補助機關

分項案件

意見 

1、 本案為改善成功地區

生活污水目標尚屬明

確，惟生態景觀環境

工程費偏高請酌刪。 

2、 成效評估期程請縮減

為 1年，後續由縣府

自籌經費。 

3、 本案執行單位為台東

縣縣政府，環保署不

補助鄉公所辦理。 

4、 有關成功生態公園營

造計畫，查係使用成

功污水處理廠預定

地，請縣府務必確認

本案計畫完成不致影

響後續整體污水處理

廠建置。 

5、 本案原則同意先行補

助規劃設計費，俟細

設完成後及檢討工程

內容後，再於後續批

次提報工程爭取辦

理。 

1、 本案因位於海岸崖線區域，為

降低對於該區域生態環境的侵

擾及打造生態友善棲地，因此

在生態景觀工程編列了較多預

算，後續在規劃設計階段將參

考委員以及地方意見，配合生

態檢核及專家學者意見，重新

調整經費需求。相關經費預估

表詳 P30, （三）分項案件經

費分析說明。 

2、 遵照辦理。 

3、 遵照辦理，後續將會透過府內

跨局處平台會議，指派相關權

責單位。 

4、 遵照辦理，經與成功鎮公所研

議後，已保留約 7,000平方公

尺之土地做為未來污水處理廠

建置之用，後續將分流並截取

其餘民生污水排水量，並加以

改善，逐步落實本鎮零污染小

鎮之目標。詳計畫書 P24

（五）提報分項案件之規劃設

計情形。 

5、 悉知，感謝支持本案。 

整體計畫

意見 

1、 本案針對污染水體進行

水質改善與污染削減，

符合計畫目標，原則同

意補助規劃設計費，俟

細設完成後及檢討工程

內容後，再於後續批次

提報工程爭取辦理。 

2、 請注意生態營造宜有其

參考的生態系，非一般

綠化景觀工作，建議先

確立欲營造或復育之生

態系統後，再據以選擇

植栽及環境營造。 

1、 悉知，感謝支持本案。 

2、 遵照辦理，將與本案之生態環

境專家顧問及生態檢核團隊針

對基地環境特性研議相關生態

復育目標及立定生態友善原

則。相關生態友善原則詳計畫

書 P20,2. 環境友善規劃設

計原則。 

 


